
【格式B】

中華民國102年8月8日勞工保險局保國三字第10260489540號函修正

媒體檔案格式與基本檢核條件
─提供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資料
紀錄長度(RECORD LENGTH)：  58 BYTES                                        

檢核條件

序
號

欄位名稱
起
始
位
置

長
度

檢
查
長
度

檢查
空格
或遺
漏

個別檢查項目
備註

1 申報年月 1 5 ˇ ˇ YYYMM，右靠左補0 格式B申報年月係指「資格異動年月」，
並非指申報時間，如100年12月初貴府申
報資料時，申報年月必定為10011以前
﹙亦即申報100年11月30日以前之資料﹚

2 異動別 6 1 ˇˇ 1-6半形數字(註一) 異動別「3」於申報低收入戶資料不適用，
因低收入戶只有一個補助等級﹙代碼為Q﹚
，而異動別3乃用於補助等級改變之時
﹙如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資料即有2種等級﹚

3 補助對象身
分證號

7 10 ˇˇ (1)第1碼英文半形大寫+9
碼數字
(2)第2碼數字只限1或2

請先確認與戶政資料相符後再傳送

4 民國前註記 17 1 ˇ 空白或〝-〞 〝-〞民前

5 補助對象出
生日期

18 7 ˇˇ YYYMMDD(年月日)，數字
右靠左補0

請先確認與戶政資料相符後再傳送

6 補助原因註
記

25 1 ˇˇ 限〝註二〞內容代碼 僅允許英數字‘Q’〈代表符合社會救助
法規定之低收入戶〉 

7 取得補助資
格日期

26 7 ˇˇ YYYMMDD(年月日)，數字
右靠左補0

(1)本欄不能空白
(2)貴府核定民眾取得低收補助資格之日
期

8 縣市別 33 2 ˇˇ 限〝註三〞縣市代碼

9 補助對象姓
名

35 24 ˇˇ 姓名左靠，每個字之間不必空白，另請先
確認與戶政資料相符後再傳送

註一：異動別：
'1'-新增:申報符合補助資格對象。
'2'-喪失：補助對象戶籍遷移或補助資格原因消失﹙亦即申報停止補助﹚。若戶籍遷移係為同一縣市內

不同鄉鎮市區之遷移，在民眾補助資格未消失的狀況下，毋須申報異動資料。
'3'-變更：補助原因註記改變﹙勿用，因低收入戶僅有一個補助等級，無其他補助等級可變更﹚。
'4'-刪除誤報資料：補助單位對已送本局之資料，因資料誤報須剔除，欲申報刪除原已存在的低收資格，
欄位7「取得補助資格日期」則應填寫原誤報低收之取得日期，俾本局比對後予以刪除。

'5'-放棄：補助單位已送本局之資料，因補助對象聲明放棄補助而欲取消該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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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死亡：補助對象已死亡。
※申報異動別為「2喪失」、「5放棄」、「6死亡」均以申報年月為資格異動年月，本局會自動以「申
報年月」的月末日衍生為補助截止日期，例如申報異動別為2，申報年月為10011，則地方政府之保費
補助將計算至100年11月30日（亦即11月仍有補助）。

註二：原因註記：
'Q': 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

註三：機關代碼編號：
00  社會及家庭署 02  宜蘭縣 09  雲林縣 17  基隆市
63  臺北市 03  桃園縣 10  嘉義縣 25  新竹市
64  高雄市 04  新竹縣 13  屏東縣 26  嘉義市
65  新北市 05  苗栗縣 14  臺東縣 23  金門縣
66  臺中市 07  彰化縣 15  花蓮縣 24  連江縣
67  臺南市 08  南投縣 16  澎湖縣 99  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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